
《操守守則》第3.7.3段

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應緊守公平競爭的

原則，並須避免從事違反公平競爭原則

的作業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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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操守守則》 實例

事例（一）

拒絕退還「可供出售證明書」

一名持牌人與一名欲於居者有期屋計劃下的第二市場出售其居

屋單位的賣方簽訂非獨家地產代理協議。該協議內附載一條條

款，規定賣方將「可供出售證明書」交給該持牌人，並於六個月

內不能取回。賣方在該六個月期間經另一持牌人介紹一位有興

趣購買其居屋單位的買家，但賣方須向該另一持牌人出示「可供

出售證明書」方可簽署臨時買賣協議。賣方通知該持牌人退還該

「可供出售證明書」。可是，該持牌人拒絕退還該「可供出售證明

書」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在該個案中，雖然該持牌人並非賣方的獨家代理，但拒絕退還該

「可供出售證明書」，令到其他持牌人不能代表賣方。這行為構成

違反公平競爭原則，該持牌人因而未有遵從《操守守則》第3.7.3

段。

良好及公平的經營手法，可加強消費者的信心，締造利好的營商

環境，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。

持牌人應緊守公平競爭的原則，並須避免從事違反公平競爭原

則的作業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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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操守守則》 實例

事例（二）

擅自取用樓盤資料

兩名持牌人未得僱主同意，抄錄在僱主電腦內的樓盤資料。他們

涉嫌未得僱主允許，把屬於僱主的客戶或放盤資料轉移至另一

家地產代理公司。

評註及提示：

有些持牌人未得其僱主的允許，把屬於其僱主的客戶或放盤資

料轉移至另一家地產代理公司。在大部分的個案中，該等持牌人

會從該另一家地產代理公司，獲得更高比率的佣金或其他利益，

而其僱主最終會因客戶或放盤資料被轉移而損失佣金。

上述個案中俗稱「偷盤射單」的行為不但嚴重破壞僱主與員工之

間的互信關係，而且妨礙了行業間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，兩名持

牌人因而沒有遵守《操守守則》第3.7.3段。

每名僱員在普通法下應對其僱主忠誠及誠實。若違反該等職責，

僱員可能被其僱主起訴，追討損失。持牌人在未得其僱主的允

許，把屬於其僱主的客戶或放盤資料轉移至另一家地產代理公

司，不論該地產代理公司是否由該持牌人擁有，持牌人亦可能觸

犯《刑事罪行條例》下的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」的刑

事罪行。視乎個案的情況而定，該受僱的持牌人亦可能觸犯《防

止賄賂條例》內的罪行。若該受僱的持牌人在沒有得到其僱主的

允許的情況下，接受與其僱主事務或業務有關的「利益」，便屬受

賄而可能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9(1)條的罪行，而向該受僱的持

牌人提供利益的人士亦可能因為行賄而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

9(2)條的罪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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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操守守則》 實例

樓盤和客戶資料是地產代理公司的重要財產，持牌人在未經僱

主同意的情況下，切勿擅自取用這些屬於僱主的資料作業務以

外的用途，否則有可能違反《操守守則》而被紀律處分。

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第486章），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

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，意圖獲得利益或導致資料當事人

蒙受損失，即屬犯罪。若資料的披露導致當事人心理受創，不論

其意圖，亦屬犯罪，這兩項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罰款$1,000,000和

監禁5年。






